
浙江工商大学第十一届“希望杯”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浙江工商大学第十一届“希望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是由学校主办，校团委、科研处、教务处、研究生部等共同承办的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中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群众性的竞赛活动。 

第二条  竞赛的宗旨：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锐意创新、迎接挑战。 

第三条  竞赛的目的：引导和激励高校学生实事求是、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多出成果、提高素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促进高校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蓬勃开展，发现和培养一批在学术科技上有作为、有潜力的优秀人才。 

第四条  竞赛的基本方式：在校学生申报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三类作品参赛；聘请专家评定出具有较高学术理论水平、实际应用价值和创新意义的优秀作品，给予奖励；组织学术交流和科技成果的展览、转让活动。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五条  设立竞赛组委会，负责指导竞赛活动，并对组织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提交的问题进行协调和裁决。竞赛组委会秘书处设在校团委。
第6条  竞赛组织委员会的职责如下： 

1．审议、修改竞赛的章程和评审规则； 

2．筹集竞赛组织、评审、奖励所需的经费； 

3．议决其它应由组委会议决的事项。 

第七条  竞赛组织委员会下设秘书处，负责按照组委会通过的章程组织竞赛活动并向组委会报告工作。秘书处设秘书长一名。 

第八条  竞赛设立评审委员会，聘请相关学科具有正高级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常务副主任两名，评审委员若干名。 

竞赛评审委员会有权在本章程和评审规则所规定的原则下，独立开展评审工作。 

第九条  竞赛评审委员会职责如下： 

1．在本章程和评审规则基础上制定评审实施细则； 

2．审看参赛作品及其演示，对作者进行问辩； 

3．确定参赛作品获奖等次。 

第十条  竞赛设立作品资格评判委员会，资格评判委员会主任由竞赛评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担任。资格评判委员会会议由资格评判委员会主任负责召集。 

第十一条  作品资格评判委员会职责如下： 

1．授权竞赛组委会秘书处在初赛开始至决赛结束前接受参赛学校和学生、评委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对参赛作品资格的质疑和投诉； 

2．在决赛结束前，如出现被质疑投诉作品，资格评判委员会应召开会议，对被质疑投诉的参赛作品的作者及所属学院进行质询； 

3．投票表决被质疑投诉作品是否具备参赛资格。 

第十二条  竞赛组委会秘书处对质疑投诉者的姓名、单位予以保密。质疑投诉者需提供相关证据或明确的线索。资格评判委员会开会时，到会委员超过2/3方可进行表决；表决时实行回避制度；若参加表决委员中有2/3以上认为该作品不具备参赛资格，则评委会对该作品不予评审，其参赛得分随之取消。竞赛组委会秘书处不受理匿名质疑投诉。 

第三章  参赛资格与作品申报
第十三条  凡我校2013年7月1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均可申报作品参赛。 

第十四条  申报参赛的作品必须是前两年内完成的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或社会实践活动成果，可分为个人作品和集体作品。申报个人作品的，申报者必须承担申报作品60％以上的研究工作，作品鉴定证书、专利证书及发表的有关作品上的署名均应为第一作者，合作者必须是学生且不得超过两人；凡作者超过三人的项目或者不超过三人，但无法区分第一作者的项目，均须申报集体作品。集体作品除填写集体作品名称外，还要注明一位作者为集体项目的代表，作者必须均为学生。凡有合作者的个人作品或集体作品，均按第一作者学历划分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类进行评审。每位第一作者报名参赛的作品不得超过3件。

第十五条  申报参赛的作品分为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三大类。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作者限本科生。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限定在哲学、经济、社会、法律、教育、管理六个学科内。科技发明制作类分为A、B两类：A类指科技含量较高、制作投入较大的作品；B类指投入较少，且为生产技术或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小发明、小制作等。 

第十六条  参赛作品涉及下列内容时，必须由申报者提供有关部门的证明材料，否则不予评审。 

动植物新品种的发现或培育，须有省级以上农科部门或科研院所开具证明； 

对国家保护动植物的研究，须有省级以上林业部门开具证明，证明该项研究的过程中未产生对所研究的动植物繁衍、生长不利的影响； 

新药物的研究，须有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鉴定证明； 

医疗卫生研究须通过专家鉴定，并最好附有在公开发行的专业性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 

涉及燃气用具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关用具的研究，须有国家相应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认定证明。

第十七条  每件参赛作品至少由两名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推荐。

第四章  奖  励 

第十八条  校评审委员会对报送的参赛作品进行初审，评出60％左右的参赛作品进入复赛。参赛的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三类作品各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等次奖分别约占进入终审决赛各类作品总数的3％、8％、24％和65％。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三个学历层次作者的作品获奖数与其进入终审决赛作品数成正比例。科技发明制作类中A类和B类作品分别按上述比例设奖。 

第十九条  参加学校复赛和终审决赛的作品，确认资格有效的，由学校向作者颁发证书等奖励。参加学院竞赛的作品，由各学院向作者颁发证书，并按《浙江工商大学学生综合测评办法》予以加分。推荐部分作品代表我校参加2013浙江省第十三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选拔3件作品直接报送参加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第二十条  以作品获奖数和获奖等次为依据综合计算各学院参赛得分，按总分排位评比组织奖若干名，奖励在比赛中成绩优异和成绩进步较大的学院。计分方法如下：特等奖作品每件计100分，一等奖作品每件计70分，二等奖作品每件计40分，三等奖作品每件计20分，上报至学校但未获奖的作品每件计10分(最高计6件作品)。如遇总积分相等，则以获特等奖的个数决定同一名次内的排序，以此类推至三等奖。 

第五章  展览、交流、转让 

第二十一条  由学校竞赛组委会推荐通过初赛的一定比例的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及全部科技发明制作类作品参加展览。科技发明制作类作品须有实物或模型参展。 

第二十二条  学校竞赛组委会将在竞赛的终审决赛阶段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和工作交流活动，并适时举办单项展示赛或邀请赛等丰富“希望杯”竞赛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  如作品在终审决赛期间有成果转让活动；成果是否转让不作为作品评审获奖的依据。 

第二十四条  学校竞赛组委会拥有组织转让获奖作品的优先权。成果产权及利益分配由学院和作者协商确定。 

学校竞赛组委会可以结集出版竞赛获奖的作品及评委评语。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竞赛结束后，对获奖作品保留一个月的质疑投诉期。若收到投诉，竞赛组委会将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经调查，如确认该作品资格不符者，取消该作品获得的奖励，重新计算作者所在学院团体总分及名次，取消该学院所获的优秀组织奖，通报全校；并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所在学院取消参赛资格的处罚。 

第二十六条  法律声明

组委会有义务不泄漏参赛作品中涉及的技术和相关秘密。所有相关竞赛信息必须经组委会授权后方可在网站及媒体上发布；凡涉及作品的相关报道属个体行为，参赛选手自行掌握对作品中的技术及内容的披露程度，与竞赛组委会无关；参赛选手与其作品中的相关技术所有人之间的纠纷与组委会无关。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自竞赛组织委员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由组委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